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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入选书目的内容全面覆盖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到审判和执行的各个诉讼段中的重要诉
讼法律制度。
本丛书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予以充分关注，尤其是对管辖、证据、司法鉴定、强制措
施适用、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刑事和解等方面的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力求从多角度提供更具可操作
性的制度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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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　
　　第五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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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管　辖
　　第十八条【立案管辖】
　　第十九条【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范围】　
　　第二十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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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社会调查机关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是否
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以及涉嫌犯罪前后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作出书面报告。
对因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社会调查机关应当作出书面
说明。
2.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收集有关犯罪嫌疑人办案期间表现或者具有逮捕必要性
的证据，并及时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开展社会调查；在收到社会调查机关作出的社会
调查报告后，应当认真审查，综合案情，作出是否提请批捕、移送起诉的决定。
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或移送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将犯罪嫌疑人办案期间
表现等材料和经公安机关审查的社会调查报告等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
社区矫正工作部门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或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社会调查报告的书面说明等材料也应
当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
3.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认真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或无法进行社
会调查的书面说明、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全面掌握案情和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作为教育和办案的
参考。
对于公安机关没有随案移送上述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公安机关应当提供。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法
院。
4.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全面审查人民检察院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或无法进行社
会调查的书面说明、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并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教育和量刑的参考。
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随案移送上述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提供，人民检察院应当提供
。
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及时将社会调查报告、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连同刑罚执行文书，送达执
行机关。
5.执行机关在执行刑罚时应当根据社会调查报告、办案期间表现等材料，对未成年罪犯进行个别化教
育矫治。
人民法院没有随案移送上述材料的，执行机关可以要求人民法院移送，人民法院应当移送。
6.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共青团组织或其他社会组织应当接受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的委托，承担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和社区矫正可行性评估工作，及时完成并反馈调查评估结
果。
社会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为社会调查员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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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总注释》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刑事诉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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